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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十九十九十四四四四學學學學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二二二二學期學期學期學期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五五五五年年年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開會事由：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臨時會 

開會時間：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持人：劉研發長振榮 

出席者：曾委員迪華（林志光 代）、熊委員秉真、李委員建中、李委員光

華、王委員存國、魏委員慶隆、趙委員丰（廖宇慶 代）、許委員

健平、徐委員秀眉、林委員玉泉、吳委員究、管委員冰琛、易委

員鵬、張委員元翰、曾委員黎明、楊委員聰榮、朱委員延祥 

請假：陳委員錦村、丘委員昌泰、李委員瑞騰、董委員必正、鄭委員明松、

陳委員良健 

列席者：賴副研發長景義、黃組長雪莉、田組長永銘、羅組長吉昌、施小

文秘書、吳慧玲小姐 

紀錄：莊雅萍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本會議依據本校組織規章第三十五條及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第五條

規定，召開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臨時會。 

二、本次會議係延續四月十一日尚未完成討論之「國立中央大學建教合作

管理費、結餘款出國差旅經費使用作業要點」制訂案，及本次新提案

包括校級「人文研究中心」設立案、「國立中央大學學術研究傑出獎

勵辦法」修訂案，以及「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修訂案等

共四案。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國立中央大學建教合作管理費國立中央大學建教合作管理費國立中央大學建教合作管理費國立中央大學建教合作管理費、、、、結餘款出國差旅結餘款出國差旅結餘款出國差旅結餘款出國差旅支用支用支用支用要點要點要點要點」」」」制制制制

訂案訂案訂案訂案。。。。（（（（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 

說明：一、因應本校五項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之實施，並有鑑於本校教師使

用結餘款補助出席國際會議及參訪等情形過於浮濫，為有效管

理出國差旅經費使用，及規範申請、報支程序，擬制訂「國立

中央大學建教合作管理費、結餘款出國差旅經費使用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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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二、相關辦法如附。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一、第二點出差人修正為「出差人需為現任本校教學、研究人員、

學生，及出國計畫書所規劃必須參與之人員」。 

二、第三點內容修正為「出國參訪、訓練、研究及實驗，應檢附計畫

書（含行程表）、受邀或接洽文件及「國立中央大學使用建教合

作管理費、結餘款前往國外研究、實驗、訓練與參訪申請書」；

出席國際會議之出差人應檢附下列相關資料及文件：（一）………

所有申請相關資料均需於出國日二星期前送達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三、第五點第二項刪除文字「但機票往返………，不在此限」。 

三、其餘照案通過，並提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案案案案：：：：「「「「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設立設立設立設立案案案案。（。（。（。（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文學院）））） 

說明：一、本校人文中心籌備處經近兩年之運作，已成為教育部人文革新

政策下具楷模作用之領航單位，目前教育部已正式實施聯盟辦

公室之專案計畫，故擬正式成立校級人文研究中心。 

二、設置辦法及中心成立計畫書如附件。 

討論：一、先就辦法本身來看，一個完整的設置辦法應明訂其設立宗旨、

依據、職掌、主管產生方式及任期、內部會議組成、員額、經

費及生效程序，而該設置辦法中卻有三個附設辦法，並不適

宜。再就條文內容來看，第一條應在最後增加以下簡稱本中

心。第二條，主任產生方式應直接明訂，並註明任期。關於副

主任，雖然大學法規定可設置，但現階段仍不行，研究中心屬

行政單位，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標準置副主管條件由教育

部統一規定，且教育部亦已刪除本校組織規程修訂草案中關於

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而置副主管之相關內容，故辦法中之副主

任應刪除。另刪除設置之「設」字。第三條、第四條之相關規

定、權責、組成應直接明訂，不宜再由其他辦法來規定。第八

條公佈實施程序建議修改為「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人事室林委員玉泉） 

二、計畫書中所規劃之經費甚為龐大，本會議是否能決定未來校方

有能力與中心共同籌措經費，這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會

計室徐委員秀眉） 

三、近兩年來每年均有一、兩個校級研究中心成立，至今數量已經

比院的數目還多，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應該要去檢討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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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且就許多中心的運作現況來說，許多校級中心應降為

院級中心，相關事務則由院長來統籌，中心主任可由院長兼任

或由其他方式指派，但實際上要推動這樣的改變有其困難度！

就本案而言，如確實欲成立一個校級中心，其設置辦法條文應

比照所有校級中心設置辦法之條文模式來撰寫。另外針對人文

中心籌備處的運作，中心主任由原本的文學院院長轉為由蔣副

校長兼任，但如以實際運作來討論，籌備主任不應由理工背景

之教授來擔任，應由一個人文領域的專家學者來領導人文中心

較為恰當亦名符其實；並且由中心會議記錄中看出除中心成員

外，參與會議人員並無任何文學院的其他教授，這與其他校級

中心自成立過程擁有許多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研商相關

事務大為不同，一個人文中心不應侷限在文學院的範疇，應延

攬更多教授共同籌備，甚至邀請客家學院教授參與。如人文中

心在籌備過程中已出現問題，應立即提出共同討論，讓未來的

運作更順利。（電算中心許委員健平） 

四、主任的人選如能直接明訂於辦法中會較為完善，另外對於目前

許多校級中心均使用各院之資源、師資與院的關係極為密切，

但校級中心之運作及事務各院內卻一無所知，這並非一個好現

象，因此如中心主任能由院長兼任對於院與中心的整合來說會

是個較好的運作方式。另對於條文中有一最高決策會議的設置

應刪除，因未來與主任的位階容易產生混淆與問題，並且主任

應有任期，產生辦法亦應明訂。建議本案應重新送研發會議討

論。（工學院李委員建中） 

五、主席說明：人文中心在籌備的這幾年，都是由校結餘款及管理

費來支應其相關支出，但學校的管理費及結餘款的支出每年使

用率均已超過百分之百，若繼續以如此的比例運用下去，未來

兩三年校結餘款及管理費將會全部用磬，相當嚴重，並非好現

象。目前所有校級中心的運作經費都是自給自足，即便是同為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客家中心亦是自給自足，因此人文中心在

成立的同時應審慎考量這個問題。另外如校級中心要與院完全

契合，則應成立院級中心即可，校級中心應為一個跨領域、跨

院的整合，但原則上不宜使用到院之資源，但校內目前似乎無

法做到。因此一個校級中心的員額、經費規劃、運作模式及設

立後的後續問題如無法確實掌握，將來一定會衍生出許多問

題。 

六、文學院長說明：人文中心在開始規劃時確實為一院級中心，後

來才修正為校級中心。教育部之政策欲將人文研究的層級提升

到校級層次，放眼許多學校之校級領導均非人文背景領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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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此未來必須對人文發展有具體的規劃，並建議在校務中

應有專門負責人文之人文副校長，因此人文中心聘請蔣副校長

來兼任籌備中心主任一職。在經費部分，籌備第一年由台聯大

補助、第二年由校結餘款，本中心近期之活動六月將有教育部

顧問室、文建會、中研院等單位補助，其中校方實際需付出的

經費是不到三分之一，而中心的成立確實需要大家的有建設性

的意見批評。本人亦認為現階段提出成立，稍嫌匆促，但基於

校務的角度，許多後起的中心都已成立了，人文中心卻仍還在

籌備階段，如能儘早與院內、校內同仁溝通走向成立，對於推

動人文研究及本校轉型均較有利。如各位委員認為有需要再商

議之處，仍願意將相關意見轉答覆代理主任及副主任並重新討

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一、人文中心設置辦法應參考其他校級中心設置辦法，並與人事室

主任、會計室主任重新共同研商較為嚴謹、周全之條文，修正

後再重新提案研發會議討論。 

二、未來人文中心籌備會議應廣邀文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院

各系所教師參加，共同集思廣益，使人文中心的規劃及運作更

為周全。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國立中央大學學術研究傑出獎勵辦法國立中央大學學術研究傑出獎勵辦法國立中央大學學術研究傑出獎勵辦法國立中央大學學術研究傑出獎勵辦法」」」」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 

說明：一、為了更積極鼓勵本校研究傑出成就斐然之教師，擬修正學術研

究傑出獎勵之獲推薦資格及推薦人數上限等相關限制與規

定，使本獎勵更具彈性，充分發揮積極鼓勵之目的。 

二、相關修正辦法草案如附。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一、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本校教授與研究員具有下列條件……或

經校長另訂通則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第二款刪除「獲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費每月兩萬元以上者。」 

二、第八條修正為「評審會議……，主席則由校長擔任之。」 

三、其餘照案通過。 

四、本辦法通過後，93 學年度及 94 學年度獲獎之特聘教授將自本

年度公告實施後辦理首次研究傑出獎之獎金領取月份起比照

適用特聘教授獎金金額，但不回溯已領取之獎金。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案案案案：：：：「「「「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修訂案。（。（。（。（研發研發研發研發處處處處）））） 

說明：一、本處於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依照教育部頒布「菁英留學計畫

-專案擴增留學計畫之國內大學校院申請補助作業要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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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選送人員出國辦法」。而爲因應九十五年度「教

育部鼓勵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和往後

教育部「菁英留學計畫」相關規定，擬修改部分內容。 

二、相關修正辦法草案如附。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因在場人數不足，主席宣布延至下次研發會議討論。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中中中午十二時三十午十二時三十午十二時三十午十二時三十分分分分 

 


